关于《北仑区集装箱堆场经营服务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的说明
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713号令）第32条规定，《北仑区集装箱堆场经营服务管理办法》不适合通过互联网公开征求意见。起草单位北仑区交通运输局于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组织行业协会、企业、相关行政部门、人大政协相关工委代表人士召开座谈会，征集对办法草案的意见建议。2023年4月，邀请职能部门对管理办法再次征集意见。
经过多轮座谈，共征集意见建议58条，采纳39条，主要集中在堆场设施和条件配备、堆场安全管理、日常经营和操作规范等方面。未采纳19条主要由于只能在个别堆场企业适用，无法在全行业短期普及，未予以采纳。下步，区交通运输局将积极根据管理办法，做好集装箱堆场行业管理工作，保障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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